
武陟县人民法院

武陟县公安局
文件

武法 〔2021〕 233号

武陟县人民法院 武陟县公安局

关于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的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细化和规范法院执行工作和公安机关协助执

行工作的相关程序,建立健全联动机制,保证依法及时有效

执行生效法律文书,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。武陟县人民法院

和武陟县公安局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共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人民法院因执行案件需要,可 以请求公安机关

协助执行。人民法院请求协助执行时,应 当依照有关规定提

供完备的法律文书和身份证明。

一、关于查询被执行人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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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人民法院需要向公安机关查询被执行人信息

的,可 以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查询有关被执行人身份、暂住地、

宾馆住宿、外来人口登记情况、出入境情况、电子照片等相

关信息资料。查询时应当向公安机关出具 《协助查询被执行

人信息函》。

二、关于协查、控被执行人

第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请求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

协助查找、控制下列案件的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。公安机

关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应当予以协助。

(一 )人 民法院已作出拘传或者拘留决定,被拘传、拘

留对象潜逃或者下落不明的 ;

(二 )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涉嫌拒不

执行判决裁定、妨碍公务或者非法处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

产等犯罪行为的 ;

(三 )涉嫌金额巨大、申请执行人是特殊群体或者其他

因素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;

(四 )最高人民法院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高院等领导机

关交办、督办的 ;

(五 )人 民法院认为需要协助查控的其他情形 ;

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找、控制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,

应当向公安机关出具 《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》,同 时附拘留

决定书。

第四条 公安机关接收人民法院协助查找、控制被执行

人或者相关人员请求后,应 当及时将需要查找、控制的被执

行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信息通过公安网络发布通报,便于查

找、控制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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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工作中发现属于人民法院

拘留的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,在核实身份后,应 当立即通

知执行法院,执行法院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员办

理交接手续,并将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带

第六条 公安机关发现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藏匿在辖

区范围以外的,应 当及时以电话或者其他方式通知执行法

院。

第七条 人民法院因查找到被执行人、相关人员或者被

执行人、相关人员履行了义务,需 要撤销协查措施的,应 当

及时出具 《撤销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》,通知公安机关予以

撤销。

三、关于协助查封被执行人车辆

第八条 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,应 当告知当事人

有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的权利,人 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

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提供司法便利。

第九条 人民法院裁定查封、扣押被申请人、被告、被

执行人车辆后,可 以请求车辆登记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、扣

押该车辆,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。

第十条 人民法院请求协助查找、扣押被申请人、被告、

被执行人车辆时,应 当出具 《协助查扣车辆函》、《裁定书》、

《协助查扣车辆清单》,并在 《协助查扣车辆函》中载明协

助查找、扣押的具体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接收人民法院协助查找、扣押被执

行人车辆请求后,应 当在 3-5工作 日内将车辆牌照、发动机

号、车架号、车辆等信息录入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和本县公

安交巡警视频车辆检测系统,锁定车辆登记业务,查找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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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指定的相关车辆。

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在办理定期检查、转移登记、交通

执勤执法过程中发现执行法院请求协助查找、扣押车辆的 ,

应当协助扣押并及时通知执行法院。执行法院应当在接到通

知 24小时内派人到公安机关交接车辆。逾期未到公安机关

交接车辆的,公安机关应当解除查扣措施,由 此产生的法律

责任由执行法院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因协助扣押车辆产生的拖车费、停

车费的费用,先 由申请人或者执行法院垫付,最后由被申请

人、被告、被执行人承担。

四、关于暴力抗法

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,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最高人民

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下发的 《关于依法严肃

查处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,依法严厉打击和制裁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和

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犯罪行为。

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遭遇暴力抗法,可 以拨打
“
110” 求助。公安机关接到求助后,应 当及时出警,依法

处置,积极支持人民法院开展工作,有效防止事态扩大。

第十六条 对可能引发暴力冲突,需 要公安机关配合的

案件,人 民法院在采取搜查、查封、扣押、强制迁出、拘传、

拘留等措施前,应 当制作工作预案,并 向实施措施所在地公

安机关书面通报,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积极协助。

五、关于打击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

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过,对涉嫌构成拒不执

行判决裁定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、妨害公务等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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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,应 当将已获取的证据材料连同证据目录装订成册后移

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受理,符合立案条

件的应当依法及时立案。

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认为不符合条件或者经立案侦查后

发现不应当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,应 当在作出决定后 7个

工作日内书面反馈人民法院,并作出决定或通知。

第十九条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与拒不履行、

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发生冲突时,可 以拨打
“
110” 报警 ,

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应当派警进行先期处理,同 时通知执行法

院派员去现场处理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的执行联动机制应当依

照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运行,没有规定的事项可以进行沟

通、协调。

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与公安

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联系,如遇特殊情况,由人民法院执

行指挥中心与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协调处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
